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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六號報告書》─  第 3 章

公眾海事設施維修工作

撮要

1 .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負 責 建 造 及 維 修 公 眾 海 事 設 施 ， 例 如 碼

頭和登岸台階。該署負責維修 65 個公眾碼頭、 49 個政府碼頭、

30 個渡輪碼頭及 189 個登岸台階。土木工程拓展署委聘定期合

約承建商進行公眾海事設施維修工程，並有時會獨立批出工程合

約，以進行非經常性大型改善工程。

維 修 費 用 的 監 控

2 . 有 需 要 編 製 管 理 報 告 　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在 維 修 公 眾 海 事

設施的每年費用由 1 9 9 5 - 9 6 年度的 1 ,220 萬元上升至 2 0 0 4 - 0 5 年

度的 1 .085 億元，升幅為 789%。鑑於維修開支巨大，審計署認

為土木工程拓展署有需要編製詳細管理報告，藉以監控開支。審

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編製詳細的管理報告，以便監控

公眾海事設施的維修費用。

3 . 有 需 要 監 察 新 資 訊 系 統 的 推 行 情 況 　 審 計 署 的 審 查 發

現，土木工程拓展署基本上是以人手方式來記存與海事設施維修

有關的資料。二零零一年，土木工程拓展署開始發展港口維修資

訊系統，並原定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完成。由於在二零零三年資訊

科技服務的採購安排有變，因此資訊系統直至二零零六年二月才

投入運作。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密切監察港口維修

資訊系統的推行情況。

4 . 登 岸 設 施 清 單 尚 待 改 善 之 處 　 審 計 署 的 審 查 發 現 ， 土 木

工程拓展署的登岸設施清單有不足之處，即清單並未迅速更新，

以及資料不完整和未有準確分類。審計署亦注意到，土木工程拓

展署沒有把公眾碼頭及登岸台階的地點及設施資料，登載於部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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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頁。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採取行動，確保公眾海

事設施清單的資料完整並已更新，以及在土木工程拓展署網頁登

載公眾碼頭及登岸台階的最新名單，供市民查閱。

碼 頭 維 修 工 作 的 監 察

5 . 有 需 要 迅 速 更 新 先 後 次 序 名 冊 　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定 期 對

碼頭進行目視檢查，這是預防性維修策略的一部分。在每次目視

檢查後，土木工程拓展署會計算曾檢查碼頭的損壞指數，以顯示

該碼頭的損壞程度。土木工程拓展署依碼頭的損壞指數，擬定先

後次序名冊，用以選擇碼頭進行詳細勘測。勘測結果會成為規劃

日後修葺工程的基礎。審計署的審查發現，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完

成 結 構 修 葺 工 程 及 停 止 碼 頭 運 作 後 ， 未 有 迅 速 更 新 先 後 次 序 名

冊。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在完成碼頭結構修葺工程

後，以及個別碼頭不再由土木工程拓展署負責維修時，迅速更新

先後次序名冊。

6 . 有 需 要 為 實 心 碼 頭 及 預 應 力 混 凝 土 碼 頭 另 定 維 修 策 略

審 計 署 的 審 查 發 現 ， 與 鋼 筋 混 凝 土 碼 頭 相 比 ， 實 心 碼 頭 不 含 鋼

筋，因此出現銹蝕的風險較低。審計署亦注意到，一些含有鋼筋

的碼頭採用了預應力技術興建，很易出現鋼筋銹蝕情況。審計署

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為鋼筋混凝土碼頭、預應力混凝土碼

頭及實心碼頭制定不同的維修策略。

7 . 進 行 詳 細 勘 測 時 尚 待 改 善 之 處 　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在 二 零

零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期間，進行了 24 次詳細勘測。審計署的審

查發現，土木工程拓展署並非按碼頭的先後次序名冊順序進行詳

細勘測，及在完成詳細勘測後，並未更新有關碼頭的損壞指數。

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改善詳細勘測的安排，盡可能

參 考 碼 頭 的 損 壞 指 數 進 行 詳 細 勘 測 ， 以 及 在 每 次 完 成 詳 細 勘 測

後，迅速更新損壞指數。

8 . 有 需 要 考 慮 使 用 量 及 未 來 用 途 　 由 於 陸 路 運 輸 發 達 ， 因

此水路運輸的需求不斷萎縮。審計署的審查發現，部分碼頭的使

用量將受規劃中的未來發展所影響。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

署長應先諮詢管理部門，才為有關碼頭進行大型維修工程，特別

是如有跡象顯示個別碼頭的使用量偏低或未來用途存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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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善 工 程 項 目 的 推 行

9 . 有 需 要 就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獨 立 招 標 　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的

《土木工程管理手冊》訂明，由非經常撥款支付費用的新工程項

目通常須進行獨立招標程序。然而，如工程項目符合該手冊載列

的條件，可使用定期合約維修承建商進行維修工程。審計署的審

查發現，土木工程拓展署在過去十年進行了 40 項由非經常撥款

支付的公眾海事設施改善工程項目，其中 31 項（ 78%）是根據

定期合約進行的。審計署亦注意到，土木工程拓展署三份定期合

約的實際開支超出預算價值 7 3 %  至 117%。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

拓 展 署 署 長 應 考 慮 以 獨 立 招 標 方 式 （ 而 非 使 用 定 期 合 約 承 建 商 ）

進 行 以 非 經 常 撥 款 支 付 費 用 的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， 特 別 是 : (a )涉 及 範

圍 明 確 而 設 計 詳 細 的 大 型 建 造 工 程 項 目 ; (b )工 料 項 目 造 價 高 昂 ，

但 在 定 期 合 約 內 並 無 列 明 工 料 定 價 的 工 程 項 目 ;及 ( c )專 門 性 質 的

工程項目。

10 . 承 建 商 需 要 提 供 規 定 數 目 的 報 價 單 　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的

定期合約訂明，承建商如按發票淨價供應物料，則須提交最少五

名供應商的報價單供該署評估。審計署審查了三份定期合約在二

零零二年一月至二零零四年九月期間的 23 份按發票淨價供應塑

膠護舷的施工令，發現在每宗個案中，土木工程拓展署都收到不

足五份報價單。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採取行動確保

定期合約承建商就採購發票淨價項目提交規定數目的報價單 。

11 . 有 需 要 慎 重 審 視 塑 膠 護 舷 的 單 位 成 本 　審計署審查 23 份

供應塑膠護舷的施工令時發現，單位成本差距甚大，由每立方米

19 ,483 元至 34 ,382 元不等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土木工程拓展署根

據發票總價來評估報價單，但沒有把有關的單位成本與過往施工

令或其他合約的單位成本互相比較。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

署 長 應 為 採 購 發 票 淨 價 項 目 而 評 估 定 期 合 約 承 建 商 所 提 交 的 報

價單時計算單位成本，以便與過往施工令或其他合約的單位成本

互相比較。

12 . 有 需 要 制 定 合 乎 成 本 效 益 的 護 舷 改 善 計 劃 　 鑑 於 新 採 用

的塑膠及橡膠護舷的安裝費用高昂，審計署認為土木工程拓展署

應在制定護舷改善計劃時， (經諮詢管理部門後 )考慮有關登岸設

施的使用率和未來用途。對於使用率偏低或未來用途取決於日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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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的登岸設施，應該較後處理。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

長應考慮登岸設施未來的用途，以便採用合乎成本效益的原則來

制定護舷改善計劃。

13 . 有 需 要 檢 討 新 護 舷 的 性 能 和 耐 用 程 度 　 塑 膠 或 橡 膠 護 舷

的使用，在本港是新興的做法。在本地環境使用該等護舷的性能

和耐用程度，這方面的數據不多。審計署曾進行視察，發現一些

碼頭的橡膠及塑膠護舷有所損毀。審計署亦注意到，在一些裝設

新護舷的碼頭，渡輪承辦商以橡膠輪胎覆蓋護舷。審計署建議土

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應 諮 詢 運 輸 署 署 長 ， 及 考 慮 渡 輪 營 辦 商 的 意

見，以便密切監察安裝在渡輪碼頭的新護舷的長期性能和耐用程

度。

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維 修 責 任

14 .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接 手 負 責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維 修 工 作 的 好 處

民政事務總署負責維修 46 個位於新界的小型公眾碼頭。審計署

注意到，土木工程拓展署是公眾海事設施的維修當局，擁有維修

碼頭的技術專長及經驗。審計署認為，維修碼頭的工作集中由土

木工程拓展署負責，可收規模經濟之利。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

展署署長應與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合作，探討由土木工程拓展署接

手負責民政事務總署碼頭的維修工作是否有好處。

當 局 的 回 應

15 . 當局已接納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六年四月


